
5 2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

4 2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

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

117 6 － － 1 － 5 － － － － 111 24 － 14 7 7 4 － 55

78 6 － － 1 － 5 － － － － 72 12 － 8 2 6 3 － 41

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

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

2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2 8 － 5 1 － 1 － 7

1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1 2 － 1 4 － － － 4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17 6 － － 1 － 5 － － － － 111 24 － 14 7 7 4 － 55

94 4 －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－ 90 19 － 13 5 6 3 － 44

23 2 － － 1 － 1 － － － － 21 5 － 1 2 1 1 － 11

－ －

12 25

4 3

340 327

45 46

17 28598 587

－

－ －

 列　 　管　 　少　 　年　 　兒　 　童　 　人　 　數

上 月 底 人 數 本月新增人數 本月註銷人數 本 月 底 人 數

男 男 男 男

女 女 女 女

少   年   輔   導   委   員   會   輔   導   人   數

本月新增人數 本 月 底 人 數上 月 底 人 數 本月註銷人數

 人。 1.通知、報告當地主管機關處理違規營業場所 件

2.法院交付執行保護管束少年  人。

3.處理未滿7歲兒童觸法案件  單純案件  人。 相牽連案件  人。

3.新發現之嚴重犯罪手法必須迅速偵破予以遏止之案件
 2.深切影響社會治安，震撼人心之案件
 1.少年犯罪手段殘酷、情節離奇案件
＊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15 － 1 3 1 54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9 － － 3 28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6

82 － 1 3 － 41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4 － － 3 16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

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8 － － － 1 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 － － － 6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

11 － －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3 － － － －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115 － 1 3 1 54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9 － － 3 28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6

86 － － － 1 37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8 － － 2 24 3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

29 － 1 3 － 17 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1 4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

中華民國106年 7月

 臺北市防止及處理少年、兒童事件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編報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20日內彙報。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15日內由少年警察隊

 本局少年警察隊。

 本表一式4份，2份送內政部警政署(紙)，1份送本局統計室(紙)，1份自存(紙)。

中華民國106年 8月11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2-90-04

 單位：人
 勸導取締不良行為分析        (根據勸導登記表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分書及其他資料統計)

(根據少年事件移送書)
移送少年法庭審理之虞犯行為分析

計

總

交往
之人
習性
犯罪
與有

學

逃

家

逃

險物品
其他危
製劑或
 、化學
之器械
殺傷力
帶具有
理由攜
無正當

蕩

遊

夜

深

粗暴
舉止
傲慢
態度
師長
父母
對

物
賭博財
 場所，
業賭場
入之職
眾得出
或非公
共場所
於非公

人
戲他
 ，調
方法
其他
動或
 、舉
言語
褻之
以猥

品
其他物
版品或
 碟、出
 帶、光
 、錄影
 、文字
褻圖片
持有猥

傷害
未至
互毆
人或
行於
加暴

聽
阻不
經勸
 人，
隨他
由跟
當理
無正

所
入之場
眾得出
所或公
公共場
 行號、
 、公司
 、工廠
擾住戶
藉端滋

煙

吸

榔

檳

嚼

酒

飲

嘩
喧
聲
高
所
場
共
公

車
機
、
汽
駛
駕
照
無

為
之行
秩序
公眾
俗或
良風
害善
有妨
其他

毒品
四級
或第
三級
之第
公克
滿20
重未
質淨
有純
由持
當理
無正 出入妨害身心健康或不當進入場所

計

合

家

酒

吧

酒

︶

館

︵

店

酒

︶

場

︵

廳

舞

茶室
 館、
咖啡
特種

所
之場
健康
身心
妨害
足以
其他

計

總

者
來往
之人
習性
犯罪
與有
經常

場所
進入
不當
出入
經常

者

學

逃

常

經

者

家

逃

常

經

者
織
組
良
不
加
參

械者
帶刀
常攜
由經
當理
無正

者
罰行為
法所不
遂而為
犯罪未
犯罪或
有預備

物品者
之迷幻
藥以外
毒及麻
施打煙
吸食或

 項　目　別

12歲
未滿
以上
7 歲 總    計

別

性
男

女

總    計

別

業

職 學    生

歲
18
滿
未
上
以
歲
12 工    人

農    人

無    業

服 務 業

其    他

總    計

別

性
男

女

 移　送　少　年　法　庭　審　理　之　疑　犯　分　析(根據少年事件移送書統計)

計

總  偵　處　重　大　刑　案  偵　處　一　般　刑　案

件
案
盜
強
1

件
案
人
殺
2

件
案
奪
搶
3

案件
勒贖
擄人
4

主
自
性
害
妨
5

財
取
嚇
恐
6

生
逃學
院脫
少輔
查獲
7

(*)
 件
 案
 殊
 特
8

刑案
重大
其他
偵辦
9

條例
防制
危害
毒品
1

條例
管制
刀械
彈藥
槍砲
2

件
案
盜
竊
3

件
案
害
傷
4

案件
自由
妨害
5

火案
車縱
如飆
危險
公共
6

兒童
少年
不明
行蹤
查獲
7

案件
一般
其他
偵辦
8

 項　目　別

計

合

計

合

12歲
未滿
以上
7 歲 總    計

別

性
男

女

總    計

別

業

職 學    生

工    人

歲
18
滿
未
上
以
歲
12

農    人

無    業

服 務 業

其    他

總    計

別

性
男

女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
 填表說明：


